
 

 

 
 

汕交办函„2018‟1601 号 

 

汕尾市交通运输局关于报送重大建设项目 

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方案的函 
 

市政府办公室： 

根据《汕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加快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

的通知》（汕府办函„2018‟118号）要求，现将《汕尾市交通

运输局推进重大交通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

作方案》随函报送，请审阅。 

 

 

汕尾市交通运输局 

2018 年 9月 19日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  抄送：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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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尾市交通运输局推进重大交通建设项目批

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方案 

 

为做好我市重大交通建设项目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积极回

应社会关切，根据省政府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

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》

（粤办函„2018‟193号）和市政府《汕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转发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

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汕府办函„2018‟118

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交通运输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总体思路目标 

（一）工作目标 

按照国家和省、市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重要部署

要求，推进交通行业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

开，依照“以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”的原则，除涉及国

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以及其他依法不予公开的内容

外，全部对外公开，扩大公众监督，增强公开实效，不断提高

交通工程建设“阳光化”水平。 

（二）工作内容 

我局目前针对重大交通建设项目开展行政许可事项的有：

公路工程施工许可，市管权限交通建设项目初步设计、施工图

设计审查、审批，市管权限交通建设项目竣工验收，新建、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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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、扩建从事港口危险货物作业的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；备

案事项有：港口建设工程开工报告备案，交通建设项目招标事

项备案；行政检查事项有：公路水运工程施工和监理企业履约

检查，公路水运工程安全检查。 

二、主要任务 

（一）初步设计审批：主动将审批文件的关键内容公开。 

公开内容包括：项目建设规模和技术标准、路线走向、特

大桥梁和特长隧道等主要工程情况、设计概算等。 

公开主体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。 

公开方式为在网上办事大厅、阳光政务平台、交通运输主

管部门公众网站等主动公开。 

公开时间是在批复之日起，3个工作日内公开。 

（二）施工图设计审批：主动将审批文件的关键内容公开。 

公开内容包括：项目建设规模和技术标准、路线走向、特

大桥梁和特长隧道等主要工程情况、设计预算等。 

公开主体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。 

公开方式为在网上办事大厅、阳光政务平台、交通运输主

管部门公众网站等主动公开。 

公开时间是在批复之日起，3个工作日内公开。 

（三）施工许可审批：主动将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审批、

备案的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施工许可、开工报告及时公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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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内容：涉及施工许可的项目名称、主要工程内容和许

可时间等。 

公开主体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。 

公开方式为在网上办事大厅、阳光政务平台、交通运输主

管部门公众网站等主动公开。 

公开时间是在批复、备案之日起，3 个工作日内公开。 

（四）招标投标信息：主动将招标文件和评标结果的关键

内容公开。 

公开内容包括：招标项目概况、对申请人或者投标人的资

格条件要求、资格审查办法、评标办法、招标人联系方式、评

标结果等。 

公开主体为招标人。 

公开方式为在公共资源交易网站主动公开。 

招标公告的公开时间是在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，不少于 5

个工作日；中标候选人公示的公开时间是不少于 3 日。 

（五）重大设计变更审批：主动将审批结果公开。 

公开内容：项目设计变更原因、主要变更内容、变更费用、

批准单位等。 

公开主体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。 

公开方式为在阳光政务平台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众网站

等公开。 

公开时间是在批复之日起，3个工作日内公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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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施工有关信息：主动将参建单位和人员信息及时公

开。 

公开内容：项目法人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信息，设计、施

工、监理、试验检测等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信息、

资质情况，施工单位项目经理部的机构设置情况等。 

公开主体为公路、水运工程建设项目法人。 

公开方式为在工程项目管理驻地、相关网站等公开。 

公开时间为项目开工之日起同步公开。 

（七）行业质量安全监督管理：主动将质量监督机构及其

联系方式、质量安全行政处罚情况等信息及时公开。 

公开内容：建设项目质量安全机构（部门）及其联系方式，

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其质量监督机构履行职责过程中的重要质

量安全行政处罚事项等。 

公开主体为建设项目法人。 

公开方式为在工程项目管理驻地、相关网站等公开。 

公开时间为受理项目质量监督之日起同步公开。 

质量安全行政处罚情况公开主体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，公

开方式为在相关网站等公开，公开时间执行《交通运输部关于

印发公路水运工程建设质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信息公开工作规

则的通知》（交安监发„2015‟167 号，附件 1）和《广东省交

通运输厅关于印发公路水运工程建设质量安全重要事项阳光公

开的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粤交„2017‟8 号，附件 2）有关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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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港口危险货物作业的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：主动

将港口危险货物作业的建设项目基本情况、安全条件论证情况

等信息及时公开。 

公开内容包括：建设单位、涉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建设

规模、危险化学品名称、安全条件论证情况等。 

公开主体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。 

公开方式为在网上办事大厅、阳光政务平台、交通运输主

管部门公众网站等主动公开。 

公开时间是在批复之日起，3个工作日内公开。 

（九）竣（交）工验收的审批：主动将审批、备案的公路、

水运工程竣工验收情况及时公开。 

公开内容包括：项目名称、主要工程内容、竣工验收时间、

工程质量验收结果、竣工验收备案时间、备案部门等。 

公开主体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。 

公开方式为在阳光政务平台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众网站

等公开。 

公开时间是在批复、备案之日起，3 个工作日内公开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县级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高

度重视并认真做好重大交通建设项目批准和建设过程的信息

公开工作，明确分工，督促相关单位按照交通建设项目基本建

设程序对应的信息内容，适时公开要求公开的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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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大监督检查。各相关管理单位要定期对重大交通

建设项目信息公开工作作为日常监督检查的重要内容，主要包

括政府信息、项目法人信息的公开内容、公开渠道和公开时效

等。 

（三）完善监管措施。按年度将本单位工作进展情况报市

政府办公室，并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中公布，接受社

会公众的监督。对社会反映的交通建设项目信息公开管理方面

的问题，要及时整改到位，提高公开的主动性和透明度。 

 

附件：1.交安监发„2018‟167号 

2.粤交„2018‟8 号 

 

 

 


